
解釋字號 釋字第171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70年10⽉23⽇

解釋爭點 ⽗⺟濫⽤親權，其最近尊親屬得糾正，「其」指何⼈？

解釋文 　　⺠法第⼀千零九⼗條：「⽗⺟濫⽤其對於⼦女之權利時，其

最近尊親屬或親屬會議，得糾正之。糾正無效時，得請求法院宣

告停⽌其權利之全部或⼀部」之規定，所稱其最近尊親屬之

「其」字，係指⽗⺟本⾝⽽⾔，本院院字第⼀三九八號解釋，應

予維持。

1

理由書 　　查司法院⼤法官會議第⼀百⼗八次會議議決：「中央或地⽅

機關就職權上適⽤憲法、法律或命令，對於本院之解釋發⽣疑

義，聲請解釋時，本會議得依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或第七

條之規定，再⾏解釋。」本件係最⾼法院對於本院院字第⼀三九

八號解釋適⽤發⽣疑義，聲請解釋，依照上項決議應予解釋，合

先說明。按⺠法第⼀千零九⼗條規定：「⽗⺟濫⽤其對於⼦女之

權利時，其最近尊親屬或親屬會議，得糾正之。糾正無效時，得

請求法院宣告停⽌其權利之全部或⼀部。」該條文中所稱「其最

近尊親屬」之「其」字，與上下文中所⽤有關「其」字綜合觀

察，乃係指⽗⺟本⾝⽽⾔，⾄為明顯。蓋關於⽗⺟濫⽤其對⼦女

之權利，須要糾正時，除依法得由親屬會議為之外，所稱其最近

尊親屬之糾正，基於我國倫常觀念，⾃以輩分較⾼於被糾正⼈之

尊親屬⾏之，⽅屬相當。如認「其最近尊親屬」之「其」字，係

指被濫⽤權利之⼦女⾔，則⼦女之最近尊親屬為⽗⺟，成為糾正

⼈，⽽濫⽤權利之⼈，亦為⽗⺟，成為被糾正⼈，於理不合。倘

以⽗或⺟之⼀⽅對⼦女有濫權⾏為，另⼀⽅居於超然地位，固有

差異；但⽗與⺟地位平等，既無尊卑之分，曷能為有效之糾正；

⾄此種情形，尚應注意其他法律（例如兒童福利法）之適⽤，以

達保護⼦女權益之⽬的。故本院院字第⼀三九八號解釋應予維

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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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翟紹先　楊與齡

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不同意⾒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 姚 瑞
光 

因解釋理由書增入「尚應注意其他法律（例如兒童福利法）之適
⽤」⼀語⽽提出 

⼀、聲請外之解釋。 
最⾼法院來文僅聲請解釋⺠法第⼀千零九⼗條所定「其最近尊親
屬」之「其」字，究應維持院字第⼀三九八號解釋，指⽗⺟本⾝
⽽⾔，抑因社會變遷，應改依該院四⼗三年台上字第⼀⼀九四號
判例意旨，指⼦女⽽⾔（意即：⼦女之最近尊親屬得糾正之，糾
正無效時，得請求法院宣告停⽌⽗⺟權利之全部或⼀部），並未
聲請解釋⽗⺟之⼀⽅濫⽤親權，他⽅糾正無效時，應適⽤何項法
律解決之問題，本件解釋文既明⽰「所稱其最近尊親屬之『其』
字，係指⽗⺟本⾝⽽⾔」，則最⾼法院所⽣之疑義，⾃屬已經解
釋明瞭，無就聲請解釋外之事項，即⽗⺟之⼀⽅對於他⽅不能為
有效之糾正時，應注意適⽤其他法律解決之必要。且依本件解釋
文所⽰，⽗⺟之⼀⽅，原無糾正他⽅之權，倘有事實上為糾正⽽
無效時，依法當然應由⽗⺟之最近尊親屬或親屬會議⾏使糾正
權，彼等無注意適⽤其他法律（例如兒童福利法）之可⾔。⾄於
依法（兒童福利法第⼆⼗⼀條第⼆項）對於⽣命、⾝體或⾃由有
急迫及重⼤危難之兒童，負有保護與安置職責之兒童福利主管機
關，不問事實上⽗⺟之⼀⽅是否曾經糾正他⽅⽽無效，均應善盡
其保謢與安置之職責，不待解釋理由書增入「尚應注意其他法律
（例如兒童福利法）之適⽤」⼀語，始應注意及之。 

⼆、與解釋文南轅北轍。 
本件解釋文明⽰：「所稱其最近尊親屬之『其』字係指⽗⺟本⾝
⽽⾔，本院院字第⼀三九八號解釋，應予維持」，即有排斥得依
現⾏其他法律，另作不同解釋之意。今於解釋理由書增入「尚應
注意其他法律（例如兒童福利法）之適⽤」⼀語（審查報告無此
語），係由於有數位⼤法官主張：（⼀）⺠國⼗四年⺠律第⼆次
草案之「⺠律草案親屬編」第⼀百⼆⼗五條規定：⽗⺟濫⽤親權
或品⾏不檢，確有濫⽤親權之虞者，法院因⼦女求之親屬或檢察
官之請求，得宣⽰喪失親權。可⾒立法當時原意，「其最近尊親
屬」之『其』字，係指「⼦女」⽽⾔。（⼆）⽬前社會已非立法
當時之農業社會，⼤家庭制度瀕臨解體，絕⼤多數⼦女不與祖⽗
⺟同居，端賴⽗⺟保護其⼦女，因此，應指⼦女之最近尊親屬⽽
⾔。（三）解釋法律不能以概念法學解釋，應顧及現在社會實際
⽣活，現在社會，家庭已以⼦女為中⼼，故應適合社會實際，解
釋為係指⼦女之最近尊親屬⽽⾔所致。如果確係基於上列各項理
由⽽增入「尚應注意其他法律（例如兒童福利法）之適⽤」⼀
語，則應變更已通過之解釋文，重新另作變更院字第⼀三九八號
解釋之解釋，不得維持原解釋之解釋理由書內，增入與解釋文南
轅北轍之此語。 



三、與解釋理由書上下文義不相連接。 
本件解釋理由書（除「合先說明」⼀段外）在「尚應注意其他法
律（例如兒童福利法）之適⽤」之上文，先就文義解釋，說明⺠
法第⼀千零九⼗條「其最近尊親屬」之「其」字，綜合上下文觀
察，係指⽗⺟本⾝⽽⾔。次就法理解釋，闡明：（⼀）依我國倫
常觀念，由輩分較⽗⺟為⾼之尊親屬⾏糾正權，⽅屬相當；
（⼆）如認「其」字係指⼦女⽽⾔，則糾正⼈與被糾正⼈同為⽗
⺟，於理不合；（三）⽗⺟地位平等，無尊卑之分，曷能為有效
之糾正。下文係「本院院字第⼀三九八號解釋，應予維持」。上
下文義，均係強調「其」字係指⽗⺟本⾝⽽⾔，非指⼦女⽽⾔，
在此上下文之中增入（⽗⺟之⼀⽅糾正他⽅無效時）「尚應注意
其他法律（例如兒童福利法）之適⽤」⼀語，如上所述，其原意
係指應由⼦女之最近尊親屬即⽗⺟之⼀⽅糾正他⽅⽽⾔，與上下
文義，顯然不相連接。 

四、關於糾正權之⾏使無其他法律可資適⽤。 
⽗⺟濫⽤其對於⼦女之權利時，關於糾正權之⾏使，屬於⽗⺟之
最近尊親屬或親屬會議，⺠法第⼀千零九⼗條文義甚明，此項法
意，並經本件解釋文重申維持院字第⼀三九八號解釋之原義⽽確
定。現⾏之其他法律，就此並未設有由他⼈⾏使糾正權之規定。
遍查兒童福利法全文，非但並無補充或變更⺠法第⼀千零九⼗條
由⽗⺟之最近尊親屬⾏使糾正權之規定，且全無涉及糾正權之
事。依提議增入「尚應注意其他法律（例如兒童福利法）之適
⽤」⼀語之⼤法官說明，係指應注意適⽤兒童福利法第⼆⼗⼀條
⽽⾔。經查兒童福利法第⼆⼗⼀條第⼀項：「養⽗⺟對養⼦女或
⽗⺟對婚⽣⼦女有左列各款情形之⼀者，得由利害關係⼈或兒童
福利主管機關聲請該管法院依⺠法第⼀千零九⼗四條之順序定其
監護⼈：⼀、虐待。⼆、惡意遺棄。三、押賣與他⼈。四、強迫
從事不正當之職業或⾏為。五、其他濫⽤親權⾏為。」係另定⼦
女監護⼈之規定，顯非另由他⼈⾏使糾正權之規定。同條第⼆
項：」養⽗⺟或⽗⺟有前項所列各款情事，致養⼦女或婚⽣⼦女
之⽣命、⾝體或⾃由，有急迫及重⼤之危難者，得逕由兒童福利
主管機關予該兒童以適當之保護與安置。」係以公⼒使兒童脫離
濫⽤親權之⽗⺟，逕⾏予以保護及安置之規定，亦顯非另由他⼈
⾏使糾正權之規定。從⽽，於解釋理由書中，增入與上下文義相
反之「應注意其他法律（例如兒童福利法）之適⽤」⼀語，顯亦
不能解決「曷能為有效之糾正」之問題。此時，如改謂增入此
語，係側重兒童利益之保護，⽽非說明糾正權應由⽗⺟互為⾏
使，則不但與本件解釋文無關（非解釋兒童利益如何保護之疑
義），且⼜與上述增入此語在使⼦女之最近尊親屬有糾正權之本
意，顯非⼀致。 

相關法令 司 法 院 院 字 第 1398 號 解 釋

 司法

院⼤法官會議法第4條(47.07.21) 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7條
(47.07.21)

⺠法第1090條(19.12.2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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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文件 最⾼法院函⼄件

中華⺠國七⼗年七⽉⼗⼀⽇

七⼗台文字第四⼆八號

受文者：司法院

主 旨：鈞院⼆⼗五年⼀⽉三⼗⽇院字第⼀三九八號解釋，就⺠法

第⼀千零九⼗條所稱「其最近尊親屬」之其字，解為係指⽗⺟本

⾝⽽⾔，適⽤上發⽣疑義，敬請准交⼤法官會議，作補充解釋，

以資遵循。

說 明：

⼀、⺠法第⼀千零九⼗條規定：⽗⺟濫⽤其對於⼦女之權利時，

其最近尊親屬或親屬會議，得糾正之，糾正無效時，得請求法院

宣告停⽌其權利之全部或⼀部。所稱「其對於⼦女之權利」，

「其最近尊親屬」，「停⽌其權利之全部或⼀部」，如僅就文義

觀察，將「其」字解釋為「⽗⺟」之意，固可⼀貫其義，前後呼

應。鈞院⼆⼗五年⼀⽉三⼗⽇院字第⼀三九八號解釋意旨，即採

此⾒解，惟適⽤上項解釋之結果，將發⽣左列不合理情形：

（⼀）排除⽗⺟之⼀⽅對他⽅濫⽤親權之糾正權：⺠法第⼀千零

八⼗九條規定，對於未成年⼦女之權利義務，除法律另有規定

外，由⽗⺟共同⾏使或負擔之。⽗⺟對於權利之⾏使，意思不⼀

致時，由⽗⾏使之。倘若⽗濫⽤其對於⼦女之權利，依鈞院上開

解釋，⺟即無從救濟，對於⼦女利益之保護，殊感⽋週。⼜如⽗

⺟離婚者，無論依⺠法第⼀千零五⼗⼀條或第⼀千零五⼗五條⽽

歸⽗⺟之任何⼀⽅⾏使監護權，他⽅均無從本於⺠法第⼀千零九

⼗條規定糾正之，或請求停⽌其親權，殊失事理之平。

（⼆）認⽗⺟之最近尊親屬有糾正權不⾜以適應現實⽣活：⽗⺟

之⼀⽅濫⽤其對於⼦女之權利時，他⽅對於⼦女之關切，當甚於

⼦女之祖⽗⺟。尤其社會變遷已由農業社會進入⼯業社會，⼤家

庭制度已瀕臨解體，對於⼦女之保護端賴⽗⺟同⼼協⼒，盡其責

任。⽗⺟之最近尊親屬與⼦女共同⽣活者已非普遍，其關係既不

若往昔之密切，期待其⾏使糾正權，以保護⼦女之利益，恐事實

上難於辦到。

⼆、關於親權之糾正，重在⼦女權益之保護，以促進親權之正當



⾏使，故糾正權之誰屬，當以⼦女之地位為中⼼，解釋法律，始

能符合立法鵠的。本院四⼗三年台上字第⼀⼀九四號判例謂「所

謂宣告停⽌親權，依⺠法第⼀千零九⼗條之規定，既以⽗⺟濫⽤

其對於⼦女之權利，並經其⼦女最近尊親屬或親屬會議糾正無效

者為其前提要件」云云，認為糾正權屬於⼦女之最近尊親屬似較

能適應現實社會所需要。




